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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交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与合作方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及项目公

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云南碧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怒江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

有限公司的富余资金，其中合作方预计共调用不超过 55,970万元，

资金调用将依据项目公司具体情况在我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项议

案后分批次调用，每笔资金调用期限自调用日开始不超过 1年，年利

率 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我司控股子公司向其他股东提供资金



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我司于 2020年 9月 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十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本项议

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用资金的项目公司及合作方情况 

（一）项目公司云南碧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合作方 

1、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云南碧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碧清”） 

注册资本：107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3月 23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石安公路旁领东紫郡小区 103B 栋

4号房。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的设计与施工。（危险化学品、涉氨制冷业及国家限定违禁管制品除

外）（不得在经开区内从事本区产业政策中限制类、禁止类行业）（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通过股权收购获得云南碧清 51%股权（我司并表），

预计将在 2020 年 9 月内完成工商变更手续。股权变更完成后，我司

股权比例 51%，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3%，堆龙



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昆明兆鼎财务管理合伙企业持股比例 1%。 

经营情况：云南碧清正在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片区

KCJ2017-14F 地块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已开始销售，根据预计销售回

款情况，并保留项目发展所需资金后，各股东方拟共计调用云南碧清

富余资金 50,000万元。 

2、合作方情况 

合作方一：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永卓 

注册资本：1000万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6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1006号房屋二楼 2047号 

股东构成：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

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屋建筑工程、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299,663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299,085 万元，净资产-7,422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17,078万元，利润总额-2,774万元，净利润-2,774万元。 

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

联关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云南碧桂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次拟按其持有云南碧清 43%股权比例调用资

金不超过 21,500万元。 

合作方二：堆龙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闻江波 

注册资本：10万 

成立日期：2018年 1月 18日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农牧产业园 1 栋

1-115号 

主要股东：佛山市顺德区团享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其

99.99%，佛山市顺德区团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0.01%股权。 

实际控制人：佛山市顺德区团享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229,589万元，



负债总额为 239,587万元，净资产-9,99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36

万元，利润总额 1,228万元，净利润 921万元。 

堆龙德庆区碧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

关联关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拟

其持有云南碧清 3%股权比例调用资金不超过 1,500万元。 

合作方三：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闻江波 

注册资本：10万 

成立日期：2018年 1月 18日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农牧产业园 1 栋

1-117号 

主要股东：珠海横琴团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99.99%股权，佛山市顺德区团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0.01%股权。 

实际控制人：珠海横琴团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76,52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79,861 万元，净资产-3,33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10万

元，利润总额 382万元，净利润 287万元。 

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



关联关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按

其持有云南碧清 2%股权比例调用资金不超过 1,000万元。 

合作方四：昆明兆鼎财务管理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昆明团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22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郊茶旺山 

主要股东：自然人潘永卓持有其 50.44%股权比例，自然人刘伟

持有其 26.55%股权比例，自然人肖文举持有其 20.35%股权比例，昆

明团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 2.65%股权比例 

实际控制人：自然人潘永卓 

经营范围：财务管理咨询、企业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0,93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1,403万元，净资产-470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5万元，

利润总额 18万元，净利润 14万元。 

昆明兆鼎财务管理合伙企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

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按其持有

云南碧清 1%股权比例调用资金不超过 500万元。 

（二）项目公司怒江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合作方情况 

1、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怒江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怒江碧桂园”） 

法定代表人：潘永卓 

成立日期：2018年 6月 22日 

注册资本：1085.5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穿城路 238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

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屋建筑工程、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通过股权收购获得怒江碧桂园 30%股权（我司并

表），预计将在 2020 年 9 月内完成工商变更手续。股权变更完成后，

我司持股比例 30%，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

中交怒江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1%。我司通过与中交怒江

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协议对怒江碧桂园实施控制并合

并其报表。 

经营情况：怒江碧桂园正在对昆明市泸水新城项目、水云瑶项

目进行开发建设, 项目已开始销售，根据预计项目销售回款情况，



并保留项目发展所需资金后，各股东方拟共计调用怒江碧桂园富余

资金共计 3,000万元。 

  2、合作方情况 

合作方一：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参见前文） 

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次拟按其持有怒江碧桂园 49%

股权比例调用资金不超过 1,470万元。 

合作方二：中交怒江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永 

注册资本：50000万 

成立日期：2019年 6月 21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同心南路 1号 

股东构成：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40%股权，中交一

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20%股权，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股权，怒江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公路工程、机场工

程、铁路工程、隧道工程、路基工程、桥梁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航

道工程、土石方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照明工程、给排水及管网工程、

城市燃气及管网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工程项目咨询服务；

水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海绵城市设计及



建设；旧城改造、房屋拆迁；房地产开发及销售；设备制造；物流、

仓储服务；香料园区建设、运营、管理；土地开发整理；城市服务性

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建材的加工和销售；商品混凝土制造、销售；物

业管理；酒店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运动项目经营、旅

游景区开发管理、承办展览展示；演艺表演；餐饮服务；瓶（灌）装

饮用水制造销售；日用百货、工艺品销售；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及进出口贸易；配售电；种植、养殖业；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交怒江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是我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与我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不参与调用资

金。 

（三）项目公司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合作方情况 

1、项目公司情况 

名称：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中交

东盛”） 

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工商变更后）：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 5月 28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华路 633 号万派中心 308-40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新区综合开

发与旧城改造；城市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开发与经营；酒

店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与上述业务服务相关的技术开

发与服务、研究设计及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将通过增资扩股为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引入新合作方（我司持股比例从 99%降为 50%，仍由我司并表），预计

将在 2020 年 9 月内完成工商变更手续。股权变更完成后，我司持股

比例 50%，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昆明众鑫

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持股比例 1%。  

经营情况：昆明中交东盛正在对昆明市盘龙区东白沙河项目进行

开发建设,项目已开始销售。根据预计项目销售回款情况，并保留项

目发展所需资金后，各股东方拟共计调用昆明中交东盛富余资金

60,000万元。 

2、合作方情况 

合作方一：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参见上文） 

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次拟按其持有昆明中交东盛

49%股权比例调用资金不超过 29,400万元。 

    合作方二：昆明众鑫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程熙文 



成立日期：2019年 4月 29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大厦 A座 701号 

股东构成：程熙文等自然人。 

实际控制人：程熙文等自然人。 

经营范围：建设项目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1,333万元，负

债总额为1,236万元，净资产9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

-3万元，净利润-3万元。  

昆明众鑫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本次拟其持有昆明中交东盛 1%股权比例调用资金不超过 600万元。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涉及调用富余资金的项目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所开发项目销

售及回款情况良好，本次各股东方调用项目公司的富余资金，已充分

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不会对项目公司后续开发

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股东资信状况较好，

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资金，公平、对等；我司对项目

公司均合并报表，财务风险可控。我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公司和资助对

象在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有效管控项目公司资金，



控制和防范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

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

经营需要。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涉及资金调用的项目公司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

司资金公平、对等，确保了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对公司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风险可控，不会对项目公司的开

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我司及我司股东方利益的情 

形。 

六、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中交地产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

资金是公平、对等的，确保了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

义务，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

金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614,433万元，其中我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并表但持股未超过 50%的房地产项目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

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601,789 万元;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

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12,644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

的借款。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月 11日 

 

 


